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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为科学指导武清区崔黄口镇区的建设，节约用地，合理组织，促进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要求，制定崔黄口04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适用范围
    本单元地块位于天津市武清区东北部。四至范围:北至空地；南至杨崔公路； 西至旗良公路；东至空地。总用地面积8.32公顷。

规划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
二、《《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

三、《武清区城乡总体规划（2008～2020年）》、《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程（试行）》和《天津市土地细分导则编制规程（试行）》。

四、《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总体规划（2009-2020）》
五、国家和天津市规定及有关技术标准。

管理要求
   一、本控规单元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和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规划。
二、本控规由文本。图则、附件三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图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两者不可分割使用。

三、本规划确需修改，必须经过武清区人民政府同意，按规定履行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程序。

第二章 单元总体控制

 主导功能和类型

根据上位总体规划确定本控规单元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为主导功能。根据现状用地性质以及建筑使用情况等进行分析和评价，规划重点为完善配套设施和提升环境品质，主导类型属于新建型。

用地规模

本控规单元建设用地控制在8.32公顷，其中科研用地面积为4.25公顷，商业用地面积为0.17公顷。

表1：用地构成汇总表：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
	比例

	大类
	中类
	小类
	
	（公顷）
	（%）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A
	　
	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00
	4.25
	00
	51.08
	

	
	A3
	　
	教育科研用地
	00
	4.25
	00
	51.08

	
	
	A35
	科研用地
	00
	4.25
	00
	51.08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0
	0.17
	00
	2.04

	
	B1
	
	商业用地
	00
	0.17
	00
	2.04

	G
	　
	绿地
	00
	2.05
	00
	24.64
	

	
	G2
	　
	防护绿地
	00
	2.05
	00
	24.64

	
	　
	G2
	防护绿地
	00
	2.05
	00
	24.64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1.72
	1.85
	100
	22.24

	
	S1
	
	城市道路用地
	1.72
	1.85
	100
	22.24

	      建设用地合计
	1.72
	8.32
	100
	100

	     总 用 地
	1.72
	8.32
	100
	100


表2：建筑面积规模测算一览表

	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建筑
	41690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040

	合计
	43730


二、建筑总量控制在43730平方米以内。

 开发强度

一、新建用地开发强度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控规的总建设用地面积、规模、主导功能作为强制性内容不得突破。

二、土地使用性质分类执行《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中城市建设用地分类的规定。

建筑退线

沿城市道路两侧新建建筑不得占压红线、绿线，有绿线的，退绿线距离不得小于5米；无绿线的，退红线距离不得小于8米。

第三章 绿地规划

 规划内容

本控规单元绿地包括防护绿地以及单位附属绿地。

规模

    规划防护绿地，用地面积为2.05公顷。           

控制要求

一、防护绿地和附属绿地的控制执行《天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二、杨崔公路防护绿化带控制宽度不小于5米。

    旗良公路防护绿化带控制宽度不小于10米。

    防护绿地的绿地率≥90%
第四章 交通规划

 城市道路

一、道路概况
途经本单元的公路有区二级路2条。

道路一览表

	道路名称
	起迄点长度（米）
	道路等级
	红线宽度（米）
	绿线宽度（米）
	道路横断面(米)

	杨崔公路
	420
	 二级公路
	40
	5
	3（绿化带）+3（人行道）+4（硬路肩）+2×3.75（机动车道）+0.5（路缘带）+4（中央分隔带）+0.5（路缘带）+2×3.75（机动车道）+4（硬路肩）+3（人行道）+3（绿化带） 

	旗良公路
	526
	二级公路
	40
	10
	3（绿化带）+3（人行道）+4（硬路肩）+2×3.75（机动车道）+0.5（路缘带）+4（中央分隔带）+0.5（路缘带）+2×3.75（机动车道）+4（硬路肩）+3（人行道）+3（绿化带） 


杨崔公路与旗良公路均为区二级公路，设计车速为40-50km/h，双向四车道。
道路交叉口

规划区道路交叉口均规划为一般平面交叉口（畸形交叉口）。杨崔公路与旗良公路转弯半径为20米，交叉口应满足视距三角形要求。
 停车场配建

停车场配建按《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规划标准》（DB/T29-6-2010）及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市政工程规划
 控制要求

市政工程规划的内容包括给水、排水、中水、电力、电信、燃气、供热和环境卫生等设施规划。

给水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近期水源主要是现状地下水提供，规划考虑此单元周边发展，由崔黄口镇区市政给水管道供水，沿杨崔公路布置Φ200的给水主干管，完善市政供水管网，以达到安全、可靠、合理供水要求。 
中水工程规划

结合地毯产业园二期拓展区的污水处理厂，建设再生水厂，规划区污水经地毯产业园二期拓展区污水处理厂处理以后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将污水排放至再生水厂，经过处理的中水可以用于绿化用水、道路喷洒用水和生态景观用水以及工业冷却水，洗涤用水以及锅炉用水等。
规划在杨崔公路布置SZΦ200的中水管道，管道上每隔500-1000米设置1个再生水取水口，便于喷洒用水的便捷，从而完善市政供水中水管网。

排水工程规划

预测本控规单元总污水排放量为590立方米/日。  

根据《天津市武清区地毯产业园二期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崔黄口镇区在地毯产业园二期拓展区规划一座污水处理厂，用地面积为2.2公顷，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为5.0万㎥/d。
规划在杨崔公路北侧布置Φ300的污水干管，规划区内污水主要由内部管道排放至杨崔公路市政污水管道内，最终统一排放至地毯产业园二期拓展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规划沿杨崔公路布置Φ400的雨水管道，雨水经过管道收集后通过规划区东侧1公里处的雨水泵站提升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排入南侧黄沙河。
 电力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现状35千伏为高压线，两侧控制为各20米的高压走廊控制线，远期结合路网采用电缆方式敷设。
规划区用电主要包括商业用电与科研用电，规划区电源引自规划区外现状后巷政府10KV变电站为单元地块提供电力。
 电信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无邮政及电信设施，由现状后巷电话局提供电信服务。通信线路结合杨崔公路采用管道埋设方式，便于用户接线。
 燃气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无规划集中气源，近期采取煤气罐解决气源需求，规划气源采用天然气，沿杨崔公路布置DN200的燃气管道，规划区直接由中压管网配气。
 供热规划

规划区内现状无集中供热管道，采暖来源为中央空调采暖，满足整个规划区的供热需求。

 环境卫生设施规划

 1、环境功能分区

（1）空气环境质量分区

本规划区内均为二类区，并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1996）中二类标准，提倡使用清洁能源。

（2）环境噪声标准分区
 按照《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1993）分类标准，规划区南侧杨崔公路与西侧的旗良公路两侧执行区域环境噪声执行4类标准。

（3）固体废弃物的治理措施

 规划区建立废弃物的统一收集、运输体系，并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要控制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建立垃圾转运站，由规划区垃圾清理车辆每天收集运往镇区垃圾转运站，最终运往武清雍泰垃圾综合处理厂。

第六章  综合防灾规划
 消防工程规划

规划区应消火栓按照标准数量建设，在规划区杨崔公路设立一处消火栓，规划区内考虑消防水池。

人防工程规划

根据津政办发〔2014〕67号，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下列范围和标准修建防空地下室：新建10层（含）以上或者基础埋深3米（含）以上的民用建筑，按照地面首层建筑面积修建6级（含）以上防空地下室；新建9层（含）以下的民用建筑，按照一次性规划地面总建筑面积的4%至5%，修建相应等级的防空地下室，根据天津市各区域范围分布，武清区防空地下室的等级为乙级，级别为5级/6级，修建比例为4%。

新建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以下的民用建筑及临时性民用建筑，可免建防空地下室、免交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本规划区一共需要1750平方米的人员掩蔽工程。

第七章  城市设计控制

设计原则

（1）体现现代、生态、简洁的城镇环境和景观特色；

（2）加强城市空间形象的标志性及城市公共空间的系统性；

建筑形态及建筑色彩

规划区内的建筑主要以商业、办公建筑为主。

商业建筑色彩建议使用较热烈、易于烘托商业气氛的暖色调系列，色彩对比可强烈一些。

办公建筑要体现地域性，既素雅大方，又体现现代建筑风范。在建筑形态上采用精巧、富于变化的建筑体形，运用曲线、退台等设计手法塑造出充满活力与现代风格的城镇建筑景观。

附、名词解释

1、用地性质   

是指地块用地分类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规定执行。

2、建筑面积    

是指“地块内总建筑面积”，即地块范围内所有建筑物地面以上各层建筑面积之总和。

3、容积率     

是指地块内，总建筑面积与可用地面积的比值。容积率是衡量建筑用地使用强度的一项重要指标。

计算公式表示如下：

容积率 = 地上总建筑面积 ÷ 可建设用地面积

导则中所提容积率一般为上限值，即须小于或等于。

4、建筑密度（建筑覆盖率） 

是指地块内所有建筑物的基底总面积占可用地面积的比例（%）。

计算公式表示如下：

建筑密度 = 建筑基底总面积÷可建设用地面积×100%

导则中所提建筑密度均为上限值，即须小于或等于。

5、绿地率     

是指地块内各类绿地面积的总和与可建设用地面积的比率（%）。

计算公式表示如下：

绿地率 = 绿地面积总和÷地块用地面积×100%

导则中绿地率均为下限，即须大于或等于。

6、建筑限高    

是指地块内所有建筑物室外地坪起到其计算最高点不得超过的最大高度限值。

7、可建设用地面积：是指建设项目地界内用地面积，不包括界外处理地。

8、其他名词的定义及有关技术指标的计算方法

凡本文未列明的名词的定义及有关技术指标的计算方法应符合其他有关技术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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